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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有效運用整體發展計畫經常門經費，並以發展本校特色所需，訂定「樹德科技大

學運用整體發展計畫經常門經費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執行經費為教育部獎補助款及本校配合經費，本項經費依教育部規定提撥

一定比率之經費，支用於獎勵教師研究、研習、進修、升等送審及改進教學、製作

教具、編纂教材、本校增聘及其他教師之薪資待遇、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與進修

活動、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經費、改善教學之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等用



 

途。 

其他得支用符合經常門經費支用規範且授權使用年限在 2 年以下之資料庫訂閱費及

軟體訂購費。 

二之一、每年每人獲獎補助總金額以當年度本校經常門經費百分之五為上限(不含本校增聘及

其他教師之薪資待遇)。 

三、 獎補助教師研究計畫：依據本校教師研究計畫獎補助實施辦法辦理。 

四、 獎助教師參與產學合作計畫：依據本校教師研究計畫獎補助實施辦法辦理。 

四之一、獎補助教師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依據本校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辦理。 

四之二、獎助教師至業界服務：依據本校教師研究計畫獎補助實施辦法辦理。 

四之三、獎補助教師研發成果產品化：依據本校研發成果產品化補助辦法辦理。 

四之四、獎補助教師參與國際競賽及展演：依據本校補助教師參與國際競賽及展演活動辦法

辦理。 

四之五、補助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依據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與教師

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細則辦理。 

五、 補助教師參加校外研習： 

(一) 申請資格：本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 

1. 補助教師參加各種校外研討會、研習課程或展演，每位教師每年得核支壹萬

伍仟元用於差旅費、報名費或註冊費。 

2. 補助教師參加各種校外研討會、研習課程或展演，每位教師每年得核支壹萬

伍仟元用於差旅費、報名費或註冊費。 

配合政策奉派之教師參加校外研討會、研習課程或展演，不受上開補助金額

之規範，專案補助報名費、註冊費及差旅費。 

3. 補助以本校名義為學術論文發表之教師參加校外研討會或展演，每次得核支

柒仟元以內之差旅費及報名費或註冊費。 

4. 凡以本校名義參加論文發表之專任教師而出席國際會議者，補助標準依本校

「教師申請出席國際會議審核辦法」辦理。 

(二) 檢附資料：填寫公差申請書或受邀參加研討會資料(以 A4規格影印)。 

(三) 申請程序：於事前提出公差申請，並經行政程序核准。申請國外研討會另依本

校「教師申請出席國際會議審核辦法」辦理。 

(四) 繳交研習報告：檢附研習報告（一式二份），送人事室、會計室各一份備查，始

得依本校會計制度檢據申請核銷經費。 

(五) 申請截止期限：研討會前申請。參加國外研討會，採追認補助制，但應於會計

年度期間內檢據核銷。 

(六) 經費補助：申請補助項目依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行標準表與本

校各項經費支用標準之規定列支。 

1. 報名費或註冊費：須檢附收據正本。 

2. 國內差旅費（含交通費、住宿費、雜費）：依中央機關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規定辦理。 

(1) 若主辦單位已提供住宿，不得申請住宿費。 



 

(2) 高雄市交通費以公民營汽（火）車、捷運等費用，覈實報支。不得報支

雜費。 

(3) 非高雄市之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舶、公民

營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均覈實報支；搭乘飛機、高鐵、船舶者，

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搭乘飛機者並須檢附登機證存根；領有優

待票而仍需全價者，補給差價。但主辦單位專備交通工具或領有免費票

或搭乘便車者，不得報支。自行開車、計程車費用均不予補助。 

旅費計算天數標準：以實際參加研討會、研習課程或展演天數為準。當

日搭乘飛機或高鐵往返者不得報支住宿費。惟路程遙遠、費時且會議於

當日上午未達 9：00 以前開始(不含報到時間)，得提前半日至目的地，

可依標準報支住宿費，交通費台灣本島以自強號以下交通工具覈實報

支、非台灣本島以必須搭乘之飛機、船舶交通工具覈實報支。返程時若

因會議結束超過晚上 9：00且路程遙遠、得過夜報支住宿費，並於翌日

下午 1：00以前返校，交通費台灣本島以自強號以下交通工具覈實報支、

非台灣本島以必須搭乘之飛機、船舶交通工具核實報支。 

五之一、(刪除)。 

六、 補助各單位舉辦學術活動： 

(一) 申請資格：本校各單位。 

(二) 申請範圍：補助各單位舉辦學術研討活動、研習會或展演等，以協助本校教師

提升教學知能及學術研究能力，舉辦各項學術活動研習之用途。 

(三) 參加人員：以本校教師為主。 

(四) 經費補助：請補助項目依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行標準表、教育

部及所屬機關（構）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練與研討（習）會管理要點與本校各

項經費支用標準之規定列支。 

已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而經費不足者，得由教育部獎補助經費支應不足部分，

惟補助項目不得重複。 

(五) 申請及結案程序： 

1. 舉辦活動前將學術活動簽核之公文及計畫書(含經費預算表)，陳請校長核定

後辦理。 

2. 舉辦之活動須於當年度十一月十五日前辦理完畢，若因活動需要得經校長同

意，可延至十二月十五日前辦理完畢。 

3. 活動結束兩週內，並繳交參加人員簽到表、研習手冊(講義)或會議資料等作

為成果報告一式兩份，送人事室、會計室各一份備查，始得依本校會計制度

檢據申請核銷經費。 

七、 獎助教師進修：依據本校教師進修辦法辦理。 

八、 (刪除)。 

九、 (刪除)。 

十、 獎勵教師精進創新實務教學 

(一) 申請資格：專任講師以上教師。 

(二) 獎補助項目、程序及獎補助經費：依據本校獎勵教師精進創新實務教學實施辦



 

法之規定辦理。 

十之一、獎勵教學優良教師： 

(一) 申請資格：專任講師以上教師。 

(二) 獎補助項目、程序及獎補助經費：依據本校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辦法規定辦理。 

十之二、獎補助本校各單位因改善教學之需而請、採購相關物品(單價一萬元以下之非消耗

品)。其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悉依本校採購作業管理辦法執行。 

十一、 支付教師資格審查作業相關費用： 

(一) 每年提出教師資格審查著作外審費用，每位評審委員依審查著作字數支給參仟

元至肆仟元。 

(二) 升等審查資料外審郵遞各項費用。 

十二、 支付教師專題研究外審作業相關費用： 

(一) 依審查案件數每案支給捌佰元。 

(二) 上開資料外審郵遞各項費用。 

十三、 補助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專業證照考試等相關經費：依據本校行政人員研習、

教育訓練暨專業證照考試經費補助要點辦理。 

十三之一、補助教師或行政人員辦理或參加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或研討活動等相關經費： 

(一) 申請資格：本校專任教師或行政人員。 

(二) 申請用途：辦理或參加品德教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智慧財產權、服

務學習等學輔相關政策之研習或研討活動差旅費、報名費等相關經費。 

(三) 檢附資料 

1. 公差申請書。 

2. 研習活動簽核之公文影本。 

(四) 經費補助：申請補助項目依中央政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行標準表、教

育部及所屬機關（構）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練與研討（習）會管理要點與本校

各項經費支用標準之規定列支。 

(五) 繳交結案報告：於研習或研討活動結束十五天內後，檢附結案報告書（一式二

份）送業管單位、會計室各一份備查，始得依本校會計制度檢據申請核銷經費。 

(六) 申請程序：於出差前提出申請，報支相關經費時，須檢附經行政程序核准之相

關文件。 

十四、 補助行政人員進修：依據本校職員工進修獎勵辦法辦理。 

十五、 獎補助教師取得專業證照：依據本校獎補助教師取得專業證照實施辦法辦理。 

十五之一、(刪除)。 

十六、 獎補助本校教學單位辦理重點培育專業學門領域或第二專長培訓班或獲本校選派教

師進修重點培育專業學門領域或教師修讀與第二專長相關經費：依據本校培育教師

教學第二專長實施辦法辦理。 

十七、 上述各項申請項目，獎補助期間為每年的一月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十八、 上述各項申請項目，申請截止期限應依業務承辦單位規定，並於會計年度期間內申

請，逾期不受理。各項表件由業務承辦單位提供。 

十九、 (刪除)。 

二十、 上述各項申請項目，若教育部補助款經費中斷或刪減時，本要點得停止實施或酌減



 

獎助金額。 

二十一、 經費據實核支，各種憑證保留年限悉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會計制度之

一致規定」處理，以備教育部查核。 

二十二、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